指纹柜省级代理协议书
甲方：深圳市辰科电子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甲方对                     地区市场的考察和肯定，经甲乙双方的协商在           

地区设立乙方为甲方产品                  的总代理商。
根据平等、互利、自愿的原则，经协商甲乙双方订立以下条款：
第一条．双方关系：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和　　　　　　　　　　　　　　公司的关系纯属卖方和买方的关系．本协议不产生永久代理权，任何一方不能向第三者代表另一方．若由此而致使另一方受损，则越权的一方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第二条．产品：本协议所称的产品，系指甲方所提供的产品
第三条．代理权：甲方给与　　　　　　　　　　　　　　　公司在规定的范围内以独家代理并经销其产品的权利．
第四条．专营权：除　　　　　　　　　　　　　　　公司外，甲方不得再委任范围内设立其他公司为其产品的经销商和代理商．
第五条．价格：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必须低于正常的贸易价格，产品的价格暂定为：详见价格表．
第六条．甲方责任：
１．甲方向乙方提供产品的样本　　　各1　套，每套价格为销售价格 90%
２：同意乙方在进行业务推广时向客户介绍甲方的网站，并表明其独家代理的身份．
３：在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如获得专利产品的注册＼商标或其他商业标志，均需立即向乙方提供．
４：甲方必须将希望与其建立商业关系的所属乙方区域内的新客户转给乙方．（除乙方不能承担的业务范围）
５：甲方要不断向乙方提供有助于推销产品的意见和资料，尽力去做适当的宣传广告．
６：甲方的保证按时供给乙方所代理的产品（在规定范围内）
７：甲方保证所供产品的质量，产品保修一年，3个月内包换，即：3个月内产品出问题（乙方等人为损坏的除外）甲方无条件换新，3个月后一年内产品出问题（乙方等人为损坏的除外）甲方免费维修，运费各自承担一半，对客人人为损坏的产品，及一年后过了保修期的产品，甲方也提供免费维修，需要换配件的，甲方将有偿提供产品的零部件（保修期内免费），运费全由乙方及客人承担。
８：甲方有义务不断的更新产品。
第七条．乙方责任：
１：乙方要有一个有经营能力的合法的公司组织机构，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切实地为甲方推销产品．
２：乙方要自费参加一些交易会或制作为了推销甲方产品的网站，目录等广告．（有必要可以合作）
３：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乙方第一个季度的进货额必须达到5万元，第二季度达到8万，第三季度12万，第四季度15万。全年达到  40　万元．以后每年递增十万
４：乙方必须提前申请订货单，在　15　日内通知甲方．
５：乙方要以甲方提供的一个由甲方认可的银行为结算银行．
６：不得代理经销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
７：不断地向甲方提供代理区域内相关的商业情报．
８：不得自行转让代理权．
９：不得随意增减产品的销售价格（详见价格表）．
第八条：销售支持：1。甲方为乙方提供企业简介、产品单页、海报图片等宣传资料，甲方向乙方免费赠送门锁移动展示架一个。
2．为乙方培训业务人员，指导销售，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工程竟标。
3。以每季度计算，如果乙方当季度内按时完成销售任务，按进货金额返点2%。
4.为帮助乙方前期开拓市场，对首季度进货甲方承诺可以帮助乙方对所进货物进行换货处理。
第九条：结算方式．付款提货．
第十条．有效时间：本协议自　　　　　　　　　　　起生效，有效期限为　　　　　年
期满前三个月内双方如未能在续签协议上达成一致，则本协议在期满时自动失效，双方不受其约束．
第十一条．违约：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发生了违约行为，另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其纠正，如果违约一方在三个月内仍为纠正其违约行为，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第十二条．一般条款：
１：不可抗力：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如遭遇到力所不能及的事由，以致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本协议，则可以在下列范围内免除其责任．如：火灾＼水灾＼海啸＼地震＼雷击＼台风＼疫病＼爆炸＼战争＼暴乱＼制裁＼劳工纠纷或政策性行为，或其他确实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原因．但一方必须将得到政府或有关机构证明的不可抗力原因的书面通知，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另一方确认收到该通知书为止．
２：转让：本协议在任何一方在未征得另一方以收面的方式明确表示之前，任何涉及本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转让均属无效．
３：商业机密：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有效期内向任何第三者泄露双方之间的商业机密，产品技术机密．
４：争议：凡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本着长期合作＼互惠互利的合作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合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有权向协议签订的人民法院起诉．
５：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经双方签字之日起将于所规定的时间内生效．
签订日期：　　　　　　　　　　　　　　　　　　　　　　　　　　　　　　．
签订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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